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形式审查要点

序号 内容

申请资格

1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 2名同领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专家推荐；非全职聘用人员：

须提供聘任合同复印件和聘任岗位、聘任期限以及每年在依托单位工作时间的说明（盖校章或人事处章）作为附件；无工作单位

或所在单位不是我校者：限申请面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基本信息表中如实填写工作单位信息，个人简历介绍以往研究工作情

况，提供与我校签订的书面合同作为附件；在职研究生：须我校为其受聘单位，限申请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

须提供导师同意函，非高级职称者还需提供 2 位同行高级职称专家推荐信；在站博士后：限申请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地区

科学基金。

2 已在基金委系统中完善和更新全部个人信息，且只使用唯一身份证件信息；填写本人及主要参与人姓名时，应与身份证件一致。

3
曾使用过其他身份证件申请或参与过项目的，应在相关栏目中说明；确知我校有和自己重名的老师，附 2 份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供基金委查重参考。

4
申报青年基金项目男性 35 周岁以下[1984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女性 40 周岁以下[1979 年 1 月 1日（含）以后出生]），

且未曾获得过青年基金（含 1年小额探索）项目资助，没有被终止或撤销的项目。

5
申报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男性 38 周岁以下[1981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女性 40 周岁以下[1979 年 1 月 1日（含）以后

出生]，且未曾获得过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限项规定

6
上年度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能申请同类型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不含参与者）同年只能申请 1 项同类型项目（重

大研究计划的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目、专项项目中的科技活动项目、国合项目除外）。

7 连续 2年申请面上项目未获得资助（包括初审不予受理的项目）的申请人，本年度不得申请面上项目。



8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者：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不超过 3 项（资

助期限为 1年的应急管理项目除外）；优青和杰青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

担总数范围。

9

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者：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数合计为 1 项；作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负责人，结题当年可申请面上项目；作为主要参与者申请或者承担各类型项目数量不限；晋升高级职称后，原来作为负责人正在

承担的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原来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不计入。

10
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除国家杰青以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一年度内，已经申请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者，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本信息

11 申请代码按照《指南》准确选择申请代码，尽量选择到最后一级（6或 4位）。

12
合作单位信息已填写，且不超过 2 个，单位名称应与公章一致（参与者中有成都中医药大学以外的，含研究生，即视为有合作单

位）。

13 青年基金：3 年，研究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14 面上项目：4年，研究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15 重点项目：5年，研究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16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3年，研究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为 130 万元/项。

17 申请人、项目组成员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职称、年龄、学位等信息准确无误（与学校或附属医院档案一致）。

18 面上项目主要参与者（不含申请人）一般应≥3 人

19
经费预算按照《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说明》填报（合作研究外拨资金须签订合作协议留校存档）。

医学科学部资助强度（面上项目：55-60 万；青年基金：20-25 万）



报告正文

20

下载 2019 最新 word 正文模板，申请书按所报项目类别提纲撰写，无遗漏和缺项，内容翔实、清晰，层次分明，标题突出

（勿删除或改动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撰写报告正文首页的标题位置添加"报告正文"字样，并删除页眉页脚信息后上传。

21 立项依据须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22 年度研究计划时间与基本信息表研究期限一致。

23

项目主持人简历由系统自动生成， 务必提醒申请人在“个人信息维护”里面完善和更新基本信息、个人简介和研究领域

参与人请在系统下载《参与人简历模板》并按要求填写并上传，教育经历、科研与学术工作经历、主持或参加科研项目（课题）

情况——均按时间倒序列出，项目主持人主持或参加科研项目（课题）情况也按时间倒序排序。

24
工作基础和代表性研究成果涉及的论文应为已发表正式论文，应列出期刊名称、全部作者及顺序、论著题目、年、卷（期）、起

止页码等（不超过 5 项）；其他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参照《参与人简历模板》要求（不超过 10 项）。

25
正在承担的科研项目情况须按要求注明项目的名称和编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与本项目的的关系及负责的内容等。（只填未

结题的正在承担的项目）。

26
申请者负责的前一个已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及批准号）完成情况、后续研究进展及与本申请项目的关系需进行

详细说明，并另附该已结题项目研究工作总结摘要（限 500 字）和相关成果详细目录。

27 申请人或参与者中的高级职称人员，如有申请或在研项目中所在单位不一致，须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签字盖章页

28
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亲笔签字，并用工整字体书写；

所有人员签字与印刷体姓名使用同一种语言且要求一致；无个性签名。

29 所有人员依托单位统一为一级单位；我校的所有人员的单位统一为“成都中医药大学”，不能写学院或附属医院。

30
合作单位公章已盖，且与简表中合作单位名称相同。（合作单位指外单位项目组成员所在的法人单位红色鲜章。盖二级单位、附

属医院、科技处公章无效）；扫描件彩色打印件无效。



附件

31
医学科学部项目电子版申请书附件中提供不超过 5 篇与申请项目相关的代表性论著 PDF 文件，论著只上传封面及扉页。

（仅附申请人代表作）

32 中级及以下职称且无博士学位人员需 2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行专家推荐信，推荐者亲笔签字，并已注明单位、专业、职称等。

33
在职研究生申请项目导师同意函，函中需要说明申请项目与其学位论文的关系，以及承担课题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另

附，与上条中的专家推荐信不能同时使用，但导师可作为同行推荐专家之一）。

34
有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视为个人参与，如本人未能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则应通过信件、传真等方式发送本人签字的纸质文件，

说明本人同意参与本项目申请并履行职责（无标准格式，内容自拟）。

35
非全职聘用工作人员提供依托单位合同复印件，并提供包含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工作时间说明（单位或人事部门盖章）

无工作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人员提供与依托单位签订的书面合同。

36 国家社科基金已结题的申请人，需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结项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学校法人公章。

37 如需要，生命科学学部和医学科学部项目附相关的伦理证明，并将扫描件上传至电子版申请书的附件中。

其它注意事项

38 申请书为 2019 年最新版和正式版（非草稿）。

39 纸质文件与电子文件版本号一致（每次提交后版本号会变，打印最终提交版本）；每一页纸的版本号必须一致。

40
纸质文件使用 A4 纸双面复（打）印，一式 1 份，其中封面、签字盖章页单面打印，确保“NSFC2019”水印清晰

（试点无纸化项目除外）。

41 中级职称同时又是在职研究生的申请人不仅须两位同行专家推荐，还需导师同意函。

42 确认我校申报有和自己重名的老师，纸质版附件后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 份，供基金委查重参考。

43 曾用其他身份证申请或参与过项目的，应在申请书中说明。




